附件4
蓬溪县土地等级范围及城镇
土地使用税税额标准表
	土地
等级
	每平方米
年税额（元）
	等级地域范围

	一级
	9
	县城
	南街、北街、西街、中河街、天利商业街、五一广场

	二级
	7
	县城
	东街、鸡市街

	三级
	5
	县城
	解放路、蜀北路、成龙街、新建街、玉泉街、映月街、北塔街、上河街、下河街

	四级
	4
	县城、
建制镇
	蓬溪经开区（上游片区）、县城区（含赤城镇、普安街道）除一至三级土地外其他未列明区域但属于县城规划范围内的土地、金桥镇（含蓬溪经开区的金桥片区）、蓬南镇

	五级
	3
	建制镇
	红江镇、大石镇、文井镇、鸣凤镇、三凤镇、任隆镇、明月镇、天福镇

	六级
	2
	建制镇
	新会镇、吉祥镇、常乐镇、群利镇、槐花镇、宝梵镇（含火车站经济区）


备注：未在上述列明的应税土地，按照相应等级土地确定的税额标准征收。
